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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拟通过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选择一家合格供应商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沪东新村街道办事处提供食堂餐饮管理服务，街道办事处食堂位于浦东新区兰城路259号，食堂面积约为180㎡，用餐人数约220人，提供早、中、晚三餐供应服务。
依照本项目的采购范围和内容，采购人向供应商提供必备的厨房设备，各种冰柜，空调，餐具，消防设施；餐饮服务过程中所发生的水、电、煤、物业等费用由采购人承担；废油、餐余垃圾由专业单位回收，产生的费用由采购人支付，本项目食材采购产生的成本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工作内容
（1）除发生不可预见的需要外，将根据年历，保证每个工作日以及国定节假日、双休日按照采购人需求为定点食堂提供工作餐的服务。为街道办事处食堂提供早餐、午餐、晚餐。供餐时间：早餐 7：15-8：15，中餐 11：00-12：30，晚餐17:00-18:00。
（2）具体提供的餐品种类需与采购人确认，并提供符合采购人要求的餐品种类。
（3）如因采购人要求需开放食堂，供应商应积极配合，不另外支付费用，只结算餐费。
（4）按要求将成交金额的10%购买扶贫帮困农副产品。
2.人员配置要求
（1）本项目需配置项目负责人，按需提供服务项目配置员工人数。
（2）供应商可根据项目实际运作需要和公司管理经验情况进行各岗位人员配置。
（3）供应商招聘的所有员工，均按国家规定与其签订劳动协议，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
（4）项目负责人、现场管理人员和厨师、服务骨干不得随意调动，食堂工作人员流动更换率一年不得超过25%(以确定的人员基数为准)。
（5）服务人员着统一工作制服，具有两证（食品安全员证、健康证），佩戴工作牌上岗接受监督。
3.食堂服务管理要求
（1）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餐厅的食品安全、生产安全、消防安全等工作具有完备有效的可操作的制度，具有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有相应的责任人和原始记录，并接受采购人职能部门的监管；
（2）每月向采购人汇报管理工作情况，提出提高服务质量的建议和方案；
（3）采购人提供的所有厨房设备、通讯设备和消防器材等设施需要开具清单，要求经供应商（项目负责人）必须签收后，方可使用；供应商不得转移采购人提供的设备；
（4）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进驻人员进行审核。供应商有新的员工进驻时应事先向采购人书面提供新进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健康证（复印件）、居住证（复印件），并填制《调入人员审批表》征得采购人同意以后方可进驻；未办好健康证的员工不得进入餐厅；
（5）采购人无偿向供应商提供水、电、煤、供餐场所、厨房场地及厨房设施设备和相关的固定通讯设备、餐具、器皿、物品；以上设施中经营场地及空调设备的日常维护维修由采购人负责（供应商使用不当或人为损害除外）；厨房设施设备日常使用过程中的维护，设备维修保养由采购人负责（供应商使用不当或人为损害除外）；
（6）供应商负责餐厅所需保洁材料、低值易耗品、泔脚处理等工作；
（7）采购人有权对采购的食品原料进行抽查验收，杜绝无证或不符合标准要求的食品流入餐厅；
（8）供应商应在人员素质上，对进驻人员在政治、技能、健康等方面进行挑选和把关，并组织正规培训；在人员结构、数量上，供应商应当保证服务质量，配足配强工作人员；
（9）供应商应接受采购人的随时监督检查，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复采购人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同时供应商应保证有一名管理人员负责现场指挥管理，且保持同采购人联络；
（10）现场管理人员应每周向采购人提供采购清单、次周菜单，并听取就餐人员的意见、建议，及时改进。
（11）供应商应制定完整的生产、消防等安全制度，落实安全责任，防火、防盗、防毒，保证安全生产，凡因违章操作等造成的事故责任，均由供应商负责；
（12）供应商应合理使用水、电、气能源，严禁浪费；
（13）供应商须提供的服务需符合质量体系及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要求，对食品安全、质量、卫生负责。
三、其他要求
（1）供应商在原材料采购中，要保证从正规渠道购进，并经过有关食品检验检疫部门的正规检验合格，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规。其中，肉制品的采购必须实行定点采购，并应提供定点采购的采购点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检验检疫合格证等。蔬菜类材料采购必须从正规市场购入并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规定。
各种主食材料（米面等）、辅料、调味品及卫生消毒用品、消耗品等必须从正规厂商或商场购入，指定品牌和采购渠道，并提供产品的品牌和采购点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产品质量合格证等材料，保证质量、杜绝使用三无产品、假冒伪劣、过期产品。一经发现供应商在经营过程中违反上述采购规定和承诺，采购人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及采用其他惩罚措施的权利。
（2）供应商应确保各类食材的新鲜度，并确保食材的有效储存和管理。
（3）供应商应具有食堂运行管理经验。
如有需要，供应商应在成交后协助采购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四、付款方式
项目合同签订后每3个月末支付合同金额的25%。
五、考核标准
具体考核标准详见附件1。

附件1.沪东新村街道食堂季度考核评估表
考核日期：
	内容
	卫生
	菜肴质量
	服务质量
	总评

	
	环境卫生
	菜肴卫生
	个人卫生
	色香味
	品种
	搭配
	新鲜度
	服务态度
	供应数量
	规范操作
	100

	分值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分评
	
	
	
	
	
	
	
	
	
	
	


注：由采购人不定期的对以上的内容进行满意度测评；若得分低于60分，采购人有权按照约定对成交供应商进行处罚。
[bookmark: _GoBack]
